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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蘇玉玲
電話：(02)7736-5915
電子信箱：dubussy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社(二)字第11424004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家庭教育連結戶外教育親子共學推廣計畫、身分關係揭露表(事前揭露) 

(A09000000E_1142400417_senddoc5_Attach1.odt、
A09000000E_1142400417_senddoc5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家庭教育連結戶外教育親子共學推廣計畫」1份(如

附件1)，請於114年2月26日（三）至3月20日（四）間提

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補助推展家庭教育活動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結合「家庭教育」及「户外教育」為推動主軸，

擇合宜且安全之户外場域，規劃辦理增進家人關係之課程

與活動，鏈結社區資源，增進親子共同成長，以促進與社

區之良好互動及共同發展。

三、本案活動型態包括「場館體驗」、「社區走讀」、「自然

探索」三種，每一申請對象以申請2案為限，或可同一計畫

辦理多梯次相同活動行程(至多2個梯次)，並納入優先接受

家庭教育服務之對象(經濟、身心、文化或族群處於需要協

助)，活動行程中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之時數應至少達整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國立嘉義大學

1140002559　114/02/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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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之三分之一，以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2條為實施範

圍，並應運用家庭教育資源網中教材作為課程規劃內容(網

址:https:/familyedu.moe.gov.tw)。

四、請於申請期程內提交「家庭教育連結戶外教育親子共學推

廣計畫」申請表及經費申請表計畫等申請文件資料一式7份

到部(含附件)，本實施計畫及相關表件請至本部家庭教育

網公告事項下載。

五、依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」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公

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，應主動據實表

明身分關係。又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，違者處新臺幣5

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

六、又為落實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」規定，依據「避免

公職人員關係人向本部曁所屬機關申請補助違反公職人員

利益衝突迴避法應注意事項」，凡向本部申請旨揭計畫，

且承辦單位為民間團體(含教會)、私立學校者，由本部核

定補助與否及補助金額者，應請承辦單位釐明單位人員是

否有具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者，倘有，應由公職人員

或其關係人填具「教育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

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(事前揭露)(格

式如附件2)，並於申請時併同申請計畫表件函送本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部屬各社教機構、各直轄市及縣市家庭教育
中心、各公私立大學校院、本部主管之民間捐助財團法人

副本：

47


